
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第十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表 

 
時  間：民國 114年 6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30分 

地  點：最高法院四樓會議室 

召集人：第十六屆沈理事長方維 

出席人員：沈理事長方維、林理事恆吉、林理事海祥、文理事家倩、徐理事淑芬、廖理事健男、梁

理事哲瑋、張理事少威、吳理事承學、廖理事晉賦、王監事屏夏、陳監事思帆、許主編辰舟、林國

際組成員伊倫、吳秘書長勇毅、吳副秘書長志強、歐陽副秘書長儀。 

紀錄：林亞葳、楊雙菱。 

 

會議議程： 

 

壹、報告事項： 

一、秘書處報告：30 週年慶祝活動籌備進度報告 

1.法官協會成立三十週年慶祝活動利用在台南司法博物館的三十週年特展開展來進行。 

2.特展的邀訪大概五到六名的法官。 

3.餐廳的選擇有阿霞飯店、阿美飯店及欣欣餐廳。 

4.報名收費：會員全額免費，眷屬的部分酌收 600元；非會員酌收 1000元，可折抵入會費。 

決議：同意在台南舉辦三十週年慶祝活動；餐廳選阿霞飯店 12,800 元方案；同意收費價格。 

二、財務組報告：無 

三、國際事務組報告： 

1.與蒙古法官協會簽訂合作備忘錄（MOU)的相關事宜： 

蒙古法官協會所提出的合作備忘錄邀請是對所有亞太區域團體裡面的會員國都有提出，我們

也有表達高度簽訂意願，後續會再與對方聯繫。 

2.亞塞拜然年會報名進度： 

羅馬秘書處有說明關於核發簽證，原則在八月時，亞塞拜然會提供給我們類似確認信，有這

份確認信應可核發落地簽。 

四、公關組報告：無 

五、學術、出版組報告：  

1.26期雜誌進度：第 26期雜誌已順利印製完成並安排寄送。 

2.研討會規劃進度： 

本年度學術研討會擬於 114年 11月 28日舉行，研討會主持人邀請到高金枝院長，以「國家

安全與人民基本權保障」為主軸，就「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國家安全案件之實體面向」

與「國家安全案件之程序面向」等三個子題，分別邀請熟稔相關子題之專家學者、司法實務

工作者參與報告及與談，共同就國家安全議題集思廣益，就制度面之改革與實務問題提出解

決方策。 

六、活動組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 

一、追認入會會員：台北地院 劉庭維法官。 



決議：通過。 

二、追認退會會員：臺灣高等法院 劉兆菊法官。 

決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 

一、因蔡前總統有出席 2023年臺北年會，是否要發邀請函邀請致詞？ 

決議：邀請蔡前總統出席。 

二、是否要邀請賴總統出席致詞？ 

決議：邀請賴總統出席。 

三、是否要製作邀請函給每位會員？ 

決議：同意製作。 

 

陸、決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 

會後另訂 

 

柒、散會 

 


